
附件 2  

 

BCEIA 金奖评委投票表决程序 

 

1、 按照《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科学技术奖》章程规定，获奖项目数，

不超过有效参评项目数的 40%。 

2、 按照 BCEIA 金奖评选办法规定，获得评委投票票数三分之二以

上票数的项目获奖。 

3、 如果获得评委投票票数三分之二以上票数的项目数超过有效参

评项目数的 40%时，按下面处理： 

（1） 按项目得票数多少排序，得票数少的不获奖； 

（2） 得票数少的去掉后，项目数仍超过有效参评项目数的 40%

时，对得票数少（得票数并列）的项目，进行第二轮投票，

票数少的项目不获奖。 


